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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倒向菲 南海仲裁 硬拗太平島為礁 
 

(2016-07-13╱中國時報╱記者 朱建陵、崔慈悌、周思宇、陳文和、黃菁菁) 

 
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法規及爭點 

南海仲裁案昨出爐，海牙仲裁法庭幾乎一面倒

支持菲國主張，認定「九段線」無法律依據、太平

島等南沙相關島礁不是島，不能擁專屬經濟區、大

陸在南海海域阻止菲漁民捕漁的行為非法等。這項

極具爭議的仲裁結果震撼國際，也促使南海區域緊

張形勢陡升，兩岸更是同表絕不接受的立場。 
被菲國提起仲裁的大陸首當其衝，大陸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在北京會見外賓時重申，「不接受任何

基於該仲裁案裁決的主張和行動。」對於硬拗太平

島為不能主張經濟海域的岩礁，我政府從總統蔡英

文、行政院長林全、外交部長李大維到內政部長葉

俊榮等相繼召開記者會，皆主張對中華民國不具法

律拘束力，重申「中華民國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

享有國際法及海洋法上之權利。」 
仲裁庭做出的裁決，對菲極為有利，相對也是

陸方的一大挫敗。對「九段線」及歷史性權利問題，

裁決指出，雖然歷史上大陸及其他國家航海者和漁

民利用南海的島嶼，但並無證據顯示大陸對該水域

或其資源擁有排他性控制權。仲裁庭認為，大陸對

「九段線」內海洋區域的資源主張歷史性權利，沒

有法律依據。 
再者，對南沙島礁究竟是為「島」或「礁」，

仲裁庭認定，包含台灣控制的太平島在內，南沙群

島無一能產生延伸的海洋區域，都是不能維持人類

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不應擁 200 浬專屬

經濟區或大陸架。 
有關陸菲爭端源起，目前大陸控制的黃岩島，

裁決判定其屬岩礁，有 12 浬領海；在 12 浬以外海

域，陸菲漁民都有捕魚權利，大陸不可阻止菲方捕

魚。 

本案之仲裁結論，對我國是否具有拘束力？

 


